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麒云路20号麒麟科技园1栋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7

97

59,629,618

59,629,618

57.9883

57.9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杨涛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杨子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455,764

比例（%）

99.7084

反对

票数

112,508

比例（%）

0.1886

弃权

票数

61,346

比例（%）

0.10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争艳、熊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麒麟信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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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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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经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桐昆股份”）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鉴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2人因退休已离职不再

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时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上述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552,41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4,552,410

注销股份数量（股）

4,552,410

注销日期

2026年1月20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3年9月26日至2023年10月6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级通过公司内

部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

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77）。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

拟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23年10月13日，公司披露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79）。

4、2023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3年 11月 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11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2024年 1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2024-081号公告）。前述公告的债权

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已于2025年1月27日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注销。

9、2025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价格由

8.197元/股调整为8.097元/股。

10、2025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5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2025-072号公告）。前述公告的债权

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1、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之“（四）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自离职之

日起，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和

“（五）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和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相

关规定，由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2人因退休已离职均不再符合激

励对象条件，因此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223,140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要求”之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

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0-2022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5%

以2020-2022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23-2024年净利润累计值的增长率不低于
200.5%

以2020-2022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2023-2025年净利润累计值的增长率不低于
450.5%

注：上述“2020-2022年净利润均值”指标计算以扣除浙石化的投资收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值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增长率”指标以本激励计划实施所产生的激励成

本摊销前并扣除浙石化的投资收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值作为计算依据，下

同。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回购。

根据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24年本激励计划实施所产生的激励成本摊销

前并扣除浙石化的投资收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2,737,336.42元，由此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故公司董事会拟对该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29,27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
552,41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421人（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2人因退休

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时411人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552,410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总计4,329,27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已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 4,552,41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1月20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 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 计

变动前数量

8,881,680

2,395,898,093

2,404,779,773

变动数量

-4,552,410

0

-4,552,410

变动后数量

4,329,270

2,395,898,093

2,400,227,363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

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回购价格及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

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所导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事宜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1,225,873股股份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桐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上述事项已

经公司2026年1月1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21,225,873股股票

的注销手续。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400,227,363元变更为人民币2,
379,001,490元、公司股份总数由2,400,227,363股变更为2,379,001,490股。

基于上述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的变更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并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

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2、申报时间：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3月2日9:00-17:00
3、联系人：费妙奇、宋海荣

4、联系电话：（0573）88180909 88182269
5、联系邮箱：freedomshr@126.com
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

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518号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

1,128,289,318

47.33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陈蕾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董事沈祺超因公务出差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费妙奇出席会议；副总裁徐奇鹏、朱炜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8,157,418

比例（%）

99.9883

反对

票数

65,200

比例（%）

0.0057

弃权

票数

66,700

比例（%）

0.006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8,156,118

比例（%）

99.9881

反对

票数

53,5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79,700

比例（%）

0.007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豪、周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第七期）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已于2023年12月

19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并将部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注销。公

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八期）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已于2025年5月31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

司股份事宜，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03,
400,000股，其中公司存放于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2,621,627股，该等已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90,778,373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5年12月26日刊登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于2025年12月31日刊登了《康达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

通知的公告》，于2026年1月7日刊登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部分议案变更暨延期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5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707弄御河企业公馆A区3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建祥。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160人，代表股份94,074,30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2.3526%。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89,908,27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0.919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5人，代表股份4,166,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1.432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会

议并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447,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4%；反对

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6%；弃权215,43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1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0802%；反对4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1686%；弃权 215,4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1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431,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2%；反对

43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5%；弃权210,03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8156%；反对43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273%；弃权 210,0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44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5%；反对

4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3%；弃权209,93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1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0663%；反对41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2783%；弃权 209,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5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2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349%；反对

4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65%；弃权210,13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2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1516%；反对41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1895%；弃权 210,1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89%。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并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55%；反对

4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98%；弃权210,53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9670%；反对4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3671%；弃权 210,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58%。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何舟

3、结论性意见：康达新材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5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方军伟先生持有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300,815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披露了《新化股份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自减持计划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公司董事方军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股份75,200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截至 2026 年 1 月 15 日，方军伟先生共减持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92%。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期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方军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300,815股

0.1383%

IPO前取得：190,858股
其他方式取得：109,95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公司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方军伟

2025年9月17日

20,000股

2025年10月16日～2026年1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20,000股

30.6～32.2元/股

626,500元

未完成：55,200股

0.0092%

不超过：0.0346%

280,815股

0.1291%

注：减持比例及持股比例按公司当前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67 证券简称：新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曾慧女士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5,216.07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9.24%，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曾慧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累计质押数量为2,539.00万股，占其直接持股

数量比例为48.6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36%。

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获悉曾慧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曾慧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万股）

600.00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6.1.14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解
除质押为

止

质权人

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

占其直
接所持
股份比
例(%)

11.5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2.21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置换前
期质押

2、曾慧女士本次股份质押是用于置换前期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3、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曾慧

合计

持 股 数 量
（万股）

5,216.0795

5,216.0795

持 股
比 例
（%）

19.24

19.24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1,939.00

1,939.00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 数 量

(万股)

2,539.00

2,539.00

占其直
接所持
股份比
例(%)

48.68

48.68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9.36

9.3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0

0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0

0

三、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披露日，曾慧女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孙丰先生、曾慧女士因离婚股权分割，截至 2026年1月14日，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19.88%，曾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24%，公司控制权可能会发生变更，双方正在进一

步协商后续安排，公司会根据双方协商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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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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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全体委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议案》及《关于审议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议案》等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北京燕

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

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北京燕东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等文件。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出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

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信息、拟

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内容。

二、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2.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存在《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

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所述，公司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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